盘锦市商品房购房支持政策

一、人才支持政策
实施高校毕业生购房补贴政策，对毕业留盘来盘工作，且在盘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按购房款金额百分比实施一次性购房补贴。其中：博士毕业生享受购房款8%补贴，硕士毕业生享受5%补贴，“双一流”高校本科毕业生享受3%补贴，其他本科毕业生享受1.5%补贴。
二、契税政策
（一）按照《辽宁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的调整方案》有关规定，我省契税适用税率调整为3%，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二）按照《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4年第16号）有关规定如下，自2024年12月1日起执行：
1.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
2.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家庭第二套住房是指已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购买的第二套住房。
三、贷款及公积金支持政策
1.2019年8月1日后贷款购买我市行政区域内新建商品房、存量房和再交易房的借款人，结清购房贷款后，可提取额度为购房总额扣除还贷期间提取偿还贷款本金部分的差额，每年可提取一次，夫妻双方累计提取公积金总额度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购房款。
2.我市缴存职工2019年8月1日后所购房屋坐落地不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可提取住房公积金。
3.公积金贷款正常还款满1年允许办理提前部分还款，每次金额不低于借款人月还款额的3倍（如遇小数点位自动进位至元），每季度办理1次。
4.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贴息贷款
在本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灵活就业人员，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6个月（含）的，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贴息贷款。住房公积金贴息贷款是指在盘锦市灵活就业缴存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中心将符合盘锦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规定的个人住房贷款，转由与中心合作的商业银行向借款人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5.商转公贷款
在盘锦公积金中心按规定建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并至少应在申请贷款前连续缴存6个月住房公积金（不含补缴）， 且申请贷款时公积金账户应处于正常缴存状态的职工，在我市购买首套或第二套自住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二手住房）时办理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以本人或本人及配偶的名义申请办理商转公贷款。
6.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审核标准
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均无尚未还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有其他尚未结清的商业贷款、消费类贷款及信用卡透支额度时，根据对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还款能力的试算额度进行扣减后，再综合其它因素确定最终公积金贷款发放额度。
7.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带押过户”业务
出售方贷款为盘锦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方符合盘锦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缴存人，且是交易在盘锦市行政区域内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的二手房。
8.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担保抵押借款缩短贷款期限
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简称缩期，是指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借款人，在还贷能力提高的情况下，将原来贷款期限缩短，减少利息支出的目的，提高月还贷额，实现充分利用可支配资金的一种合同变更方式。
9.支持职工延长贷款偿还期限
贷款期限应以整年计算，最短为1年，最长为30年，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借款申请人（含共同申请人）法定退休时间后5年。
10.加大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阶段性）
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我市行政区域内的保障性住房的，经中心备案后，最低首付款比例为15%。
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最高贷款额度可上浮10%以上，即单职工由原最高可贷50万元，调整为单职工最高可贷60万元；双职工由原最高可贷80万元，调整为双职工最高可贷100万元。
支持缴存人在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同时申请公积金贷款，可提取本人及其配偶的住房公积金作为购房首付款且不影响贷款额度计算。
11.针对新市民、青年人、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多子女家庭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公式：贷款额度≦借款申请人（含共同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之和×15。凡符合以上条件的缴存职工如遇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1万元，按1万元计算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职工账户余额1万元（含1万元）以上，不足2万元的按2万元计算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述均不超过当期贷款最高限额。
12.支持来盘留盘的高校毕业生住房公积金贷款
对在盘锦就业的毕业3年以内的国家全日制“双一流”高校（学科）本科毕业生和普通高校研究生，首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在盘锦市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持毕业证原件可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在盘工作，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6个月后，账户余额不足2万元的按2万元计算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但不超过当期贷款最高限额。
13.取消异地贷款户籍地限制
域外缴存职工在盘锦购买商品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受户籍地限制。
14.公积金贷款利率
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5年以下（含5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2.1%，5年以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2.6%。
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5年以下（含5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2.525%，5年以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3.075%。

联系方式：
盘锦市住建局房地产管理科，0427-2823107
